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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有關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之最新進展－
部分償還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及第三次延長

有關第三份補充承諾之最後截止日期

部分償還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現入賬列作應付中成糖業款項）及第三次延長有關第
三份補充承諾之最後截止日期

中成糖業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出第三份補充承諾，以（其中包括）將最後截
止日期再延長兩年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惟須待本公司於第二個延長期限結
束前（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完成部分償還本金額為1,000,000美元（約
7,850,000港元）之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之承諾後，方告生效。

上市規則之涵義

部分償還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項下之現有債務責任1,000,000美元（約7,850,000港元）
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中成糖業根據第三份補充承諾延長最後截止日期構成本公司一項關連
交易。由於延長最後截止日期及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並無以本集團任何資產作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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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且乃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90條，第三份補充
承諾獲完全豁免遵守股東批准、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

本公告乃由華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第13.19條以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I. 背景

茲提述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二零二零年一月二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之不可撤回及
無條件承諾（「該承諾」），該承諾經中成國際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成糖業」）以本公
司為受益人發出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第一份補充承諾（「第一份補充
承諾」）及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之第二份補充承諾（「第二份補充承諾」）
所修訂。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該承諾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中成國際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成糖業」）以本公司為受
益人發出不可撤回及無條件承諾（「該承諾」）。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中成糖業已發
出該承諾，待就有關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之正式償還計劃訂立協議後，中成糖業
同意及承諾，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訂約方書面協定之有關其他日
期）（「最後截止日期」）前，(i)本公司未能於及自到期日（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償還短期貸款將不會構成違約事件；及(ii)中成糖業將不會要求償還尚未獲行使可換
股票據或履行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項下之責任。

第一份補充承諾項下之第一個延長期限

由於本公司及中成糖業需要更多時間就正式償還計劃進行磋商並達成共識，中成糖
業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本公司為受益人發出該承諾之補充承諾（「第一份
補充承諾」）。根據第一份補充承諾，中成糖業同意將最後截止日期延長並推遲至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訂約方書面協定之有關其他日期）（「第一個延長期
限」），(i)本公司未能於及自到期日（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償還尚未獲行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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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股票據將不會構成可換股票據項下之違約事件；及(ii)中成糖業將不會要求償還尚
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或履行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項下之責任。

第二份補充承諾項下之第二個延長期限

經考慮受COVID 19影響第一個延長期限的經濟環境及本公司財務狀況後，中成糖業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發出第二份補充承諾（「第二份補充承諾」），以本公司
為受益人對該承諾及第一份補充承諾作出補充。根據第二份補充承諾，中成糖業同
意將第一個延長期限延長及延後額外兩年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訂約方書
面協定之有關其他日期）（「第二個延長期限」）。換言之，根據第二份補充承諾，待就
有關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之正式償還計劃訂立協議後，中成糖業同意及承諾，於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訂約方書面協定之有關其他日期）前，(i)本公司未能
於及自到期日（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償還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將不會構成
可換股票據項下之違約事件；及(ii)中成糖業將不會要求償還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
或履行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項下之責任。

II. 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項下之現有應付金額（現入賬列作應付中成糖業款項）

可換股票據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到期（已延長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然而，有關建議延長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到期日之普通決議案於本公司在二零一
九年九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被獨立股東投票否決（「投票否決」）。由於可
換股票據於投票否決後失去可換股特徵，故已於審計報告中將其入賬列作流動負債
之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項下之應付中成糖業款項。於本公告日期，在本公司於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支付部分款項1,000,000美元（約7,811,000港元）後，中成糖業持有之未
償還本金為525,88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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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第三份補充承諾項下之第三個延長期限

由於經濟前景持續下行，二零二二年的銷售增長備受影響，收益僅錄得單位數增
長，而通脹高企推高能源及原材料成本，以及薪酬壓力在持續緊張的勞動力市場下
與日俱增，經營成本深受影響，導致二零二二年的毛利率錄得輕微的單位數下降。
該等因素已對我們的改善計劃進度造成影響，致使進度未如理想，因此本公司與中
成糖業協商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

中成糖業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出第三份補充承諾（「第三份補充承諾」），
以本公司為受益人對該承諾、第一份補充承諾及第二份補充承諾作出補充。其將於
本公司兌現承諾於第二個延長期限屆滿前之日（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
前）部分償還本金總額為1,000,000美元（約7,850,000港元）的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後
生效。

根據第三份補充承諾，中成糖業同意將第三個延長期限延長及延後額外兩年至二零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訂約方書面協定之有關其他日期）（「第三個延長期限」）。
換言之，根據第三份補充承諾，於第三份補充承諾生效後，待就有關尚未獲行使可
換股票據之正式償還計劃訂立協議後，中成糖業同意及承諾，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或訂約方書面協定之其他日期）前，(i)本公司未能於及自到期日（即二零一
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償還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將不會構成可換股票據項下之違約事
件；及(ii)中成糖業將不會要求償還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或履行尚未獲行使可換股
票據項下之責任。

IV. 第三份補充承諾項下之第三個延長期限之裨益

經考慮

(i)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將無充足內部資源償還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到期
之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項下之所有應付債務。董事會仍亦認為，於當前市況
下按對本公司有利之條款取得第三方融資以償付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項下之
應付債務並不實際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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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第三份補充承諾使本公司能有更多財務靈活性改善其業務並能讓本集團透過將
最後截止日期延長至第三個延長期限推遲重大現金流出。再者，鑒於尚未獲行
使可換股票據項下之應付債務為不計息，於第三個延長期限將不會給本集團帶
來任何利息負擔。

(iii) 第三份補充承諾亦給予本集團合理時間以改善其業務表現及財務狀況。本集團
將利用第三個延長期限發展其現有業務，並在其他新業務機遇出現時把握相關
機遇（倘該等機遇出現），以便拓寬自身收入來源，提升本集團的整體表現及利
潤。倘本集團的表現有所提升，本公司將有意尋求更有利於本公司的條款進行
貸款重組計劃。表現提升後，本公司亦會努力尋找新投資者，優化本集團的現
有股權架構，獲取新資金或融資以償還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下的部分債務；

上述第(i)至(iii)項均有利於維護本集團之財務業績；及

(iv) 對於主要股東中成糖業而言，若本公司的表現在第三個延長期限內獲得改善，
則中成糖業將從第三份補充承諾中獲益。由於本集團的表現改善亦將令本集團
及中成糖業能夠更靈活地重組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下的債務，因此中成糖業
亦將作為債權人從第三份補充承諾中獲益。

因此，董事會認為由於第三份補充承諾給予本集團合理時間以改善其現有業務運營
及股價表現，從而讓本集團能夠更靈活地重組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下的債務，因
此將最後截止日期延後至第三個延長期限的第三份補充承諾（實際上將尚未獲行使可
換股票據下的到期債務凍結額外兩年）對於本公司及中成糖業雙方而言是雙贏的臨時
措施，且有利於本公司及中成糖業各自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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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第三個延長期限內繼續與中成糖業進行磋商，以就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
據下應付債務的正式償還計劃達成協議。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以提
供有關償還計劃的最新情況。

V. 上市規則之涵義

部分償還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項下之現有債務責任1,000,000美元（約7,850,000港
元）並不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交
易」。

根據上市規則，本公司主要股東中成糖業（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13.69%擁有權益）
根據第三份補充承諾延長最後截止日期構成本公司一項關連交易。由於延長最後截
止日期及尚未獲行使可換股票據並無以本集團任何資產作抵押，且乃按正常商業條
款或更佳條款進行，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90條，第三份補充承諾獲完全豁免遵守
股東批准、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

承董事會命
華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肇剛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其中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韓宏先生、王朝暉先生
及張琪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張肇剛先生及陳思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大鈞
先生、石柱先生及陸珩博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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